　　1-10月长春市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19.5亿千瓦时，增长0.9%；10月份当月长春市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1.4亿千瓦时，增长5.7%。
　　从发电类型看，1-10月，全市火力发电量累计215.4亿千瓦时，增长1.1%，占发电总量的98.1%。清洁能源发电量中，风力发电量累计3.7亿千瓦时，下降3.3%；受天气影响，太阳能发电量降幅较多，下降19.8%。
　　火力发电中，燃煤发电量累计199.5亿千瓦时，下降0.2%，占火力发电量的92.6%；垃圾焚烧发电量累计8.9亿千瓦时，增长10.1%，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入库垃圾发电企业同期未生产；由于今年生物质燃料普遍热值较高，燃烧较充分，全市生物质发电量15.4亿千瓦时，增长22.2%。
　　（撰稿人：孙榕泽 审核人：高丛宇 签发人：夏沛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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